115年度新北電競基地活動場地使用切結書
本單位/本人


	將	於  115年	月	日	時	分  至	月	日	時	分  舉行活動

	一、 本單位/本人已詳讀以下條款，並願遵守相關規定，善盡場地使用人責任。
二、  場地及電腦設備如需借用應先確認硬體規格與效能是否合乎需求。使用前應確認場地與設備狀態是否正常，發現有損壞異狀應即時反應，否則須負損壞賠償責任(場地損壞則活動後將依據場地暨設備單日全場借用價值乘以借用天數收取賠償，硬體設備損壞、遺失則依據該硬體市場建議售價收取賠償)，場地使用期間因申請單位/申請人及活動成員之行為，造成現場人員、設備及財物損害，申請單位/申請人願負賠償責任。
三、 申請單位/申請人於活動結束後，會確實將場地、桌椅復原，且自行運走活動相關物品與廢棄物，並依場地維運人員當面清點逐項確認檢查。
四、 申請單位/申請人使用場地期間，如有發生事故導致人員傷亡、財務損失等，由申請單位/申請人承擔，場地維運單位不負賠償責任。
五、  申請單位/申請人使用期間應負責場地內外秩序、設備、公共安全、交通之維護，並接受維運人員之指導。另需維持現場環境清潔，飲料食物、活動背板、印刷物等垃圾請自行清運。空間使用完畢請自行將環境整理乾淨並回復原狀，經現場維運人員檢視確認後始得離去。申請單位/申請人如為電競商業活動或中、大型電競賽事，需委託專業清潔公司進行善後清理。
六、 活動內容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維運單位有權立即停止活動，不得異議
(一) 違背政府政策及法令。
(二) 妨害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
(三) 將場地轉租或轉借予第三人使用。
(四) 與申請時所檢附之使用申請書所載使用事項不符。
(五) 有嚴重損壞場地設備之虞。
(六) 未經許可，擅自接、改電源線路或擅用電器設備。
(七) 攜帶或使用易燃、爆裂物、菸酒等違禁品。
(八) 假借活動名義，從事商業性廣告、促銷、販賣等營利行為。
七、 場地不得作任何營利行為，申請單位/申請人所舉辦之活動不得收取入場費及額外費用。
八、  倘電競社團欲辦理例行性活動(如定期電競小型賽事、教學、體驗、交流等)，當年度初次申請借用並提交活動企劃書，經經發局審核符合例行性社團活動者，後續借用場地辦理例行性社團活動免提送企劃書。惟經發局針對活動內容與實際使用存有疑義時，得請申請單位/申請人補充說明，申請單位/申請人應依經發局使用建議辦理，倘經經發局評估該活動仍存有使用風險或爭議時，經發局得保留最終借用權，並得拒絕借用。申請單位/申請人亦已確認所辦活動與原企劃書所載事項相符。
九、 申請單位/申請人使用場地期間，如與新北市政府借用場地時間相同，本場所會以市府為優先使用單位，申請單位/申請人須配合維運單位作後續調配。
十、 申請單位應依各級政府及場地管理單位公告的防疫與公共安全規定，採取必要之健康防護及應變措施，確保活動參與者之安全與衛生。
十一、	申請單位於活動文宣(含海報、網站、社群媒體、電子郵件、旗幟、路燈旗、活動手冊等)中，應正確標示場地提供單位：「新北電競基地」，另非經維運單位及經發局同意，不得將本基地標示為主辦、協辦或合作單位。
十二、	新北電競基地為新北市政府推動電競人才育成的重要基地。場地借用期間，申請單位應配合基地維運單位進行拍照、錄影或其他活動紀錄作業，相關素材得作為教育推廣及成果宣傳使用；若課程實作規劃，申請單位亦應
	配合提供或授權使用。	


立切結書人	此致	維運單位：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單 位 / 人 名 稱：	(請蓋大印)

	地	址：
	
	
	

	電	話：
	
	
	

	單位負責人：		
	(簽名)
	活動負責人：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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